广东省珠海工程勘察院
土壤中的氡检测委托单

管理编号： B10/01                                                      委托编号：ZKY-TRD-W202509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监理单位：
	

	建设单位：
	
	质监单位：
	

	设计单位：
	
	勘察单位：
	

	施工单位：
	
	建筑类别：
	□ I类      □ II类

	地表状况：
	
	土壤类别：
	
	占地面积：  
	m2

	测试条件：

1．取样测试时间在8：00-18：00之间

2．取样测试工作在晴天进行，且24h内无雨。

	检测依据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GB50325-2020

	检验类别
	□工程验收  [□初检   □复检 (检测报告编号：              )]   □ 其它              

	检测项目
	□土壤表面氡析出率   □土壤中氡浓度

	测试点布设图
	

	委托单位

（盖章）
	 
	委托方联系人：
电话： 

	委托方声明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合同评审
	本机构现有资源（□是  □否）满足客户要求

	检 测 费
	元  
	备 注


收款人：           收款日期：      年   月   日     经办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梅华东路284号                电话：0756-2510799-207                   传真：0756-2263344   

注  意  事  项
土壤中的氡检测适用范围：

按照GB 50325-2020规定：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扩建的民用建筑工程的工程设计勘察阶段进行土壤氡现场测定，不适用于改建的民用建筑工程、工业建筑工程、仓储性建筑工程、构筑物的工程设计勘察阶段进行土壤氡现场测定。（注：工业建筑工程系列中的办公楼、宿舍楼、餐厅也属于检测范畴）。
一、相关的规定：
1、委托单位需要准备好现场的场地平面图（或平面略图）。
2、土壤氡现场测定区域范围观应与工程地质勘察范围相同。
3、在工程地质勘察范围观内布点，就以间距10m作网格，各网格点限为测试点，当遇较大石块时，可偏离±2m。布点位置应覆盖基础工程范围观。

4、单个工程布点数不应少于16个。
5、当Ⅰ类民用建筑工程场地工壤中氡浓度大于或等于50000Bq/m3 ，或土壤表面氡折出率大于或等于0.3Bq/（m2.s）时，就进行工程场地土壤中的镭-226、钍-232、钾-40比活度测定。
二、检测准备工作：
1、取样测试时间在8：00-18：00之间

2、取样测试工作在晴天进行，且24h内无雨。

免 责 声 明

1、委托方在粗线框内按表格要求填写或选择，书写要清楚，应经有关部门签字确认。委托方对其所提供工程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委托申请由委托方的代理人提出的，代理人应承担连带责任，且代理人的委托检测行为应在委托方的授权范围之内，否则，代理人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
3、委托方应确保本院工作人员所到达的工作地点、环境确经慎重考虑并具有足够的安全保障。因委托方未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措施，本院及检测人员有权拒绝到上述工作地点进行检测；如委托方未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措施造成本院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委托方应负赔偿责任。
4、在检测试过程中有实际存在的或潜在的任何危害或危险，如放射性的、有害的、有毒的元素或材料、环境污染或毒害等，委托方须事先真实、详尽、毫无隐瞒地将委托项目相关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本院。如委托方未履行通知义务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由委托方承担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5、检测完毕出具正式报告后，本院将以电话方式通知，委托方凭委托单第二联领取报告，如遗失委托单，需由委托方凭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共同出具遗失证明，方可领取报告；检测报告按规定时间发放，报告存置时间由委托之日起计180天；检测结果资料保存期为六年；委托方应及时领取报告，如委托方在报告存置时间内不领取检测报告，因不按约定取回报告而产生的全部责任概由委托方自行承担，委托方应在检测完毕后15天内缴清所有检测费用，每逾期一天按应付未付款的0.5‰支付滞纳金。 

6、委托方收到报告15日内没有提出异议的，视为认可该报告结果。逾期提出异议的，本院不予受理。
7、若上述条款所述事项在委托人与本院所签订协议中另有约定的，则以协议内容为准。
8、委托方办理委托时应详细、认真阅读《免责声明》,所有进行送检的委托方均被视为完全同意并自愿遵守和服从《免责声明》之内容，不同意者不得办理委托手续。
9、本免责条款的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免责条款任何规定根据适用的现行法律被确定为无效或无法实施，其他所有条款将继续有效。本院保留更改上述免责及其他条款的权利。免责声明最终解释权归本院所

